
承 诺 书
 
我单位已按桃源县财政局《桃源县财政局关于对2023年度财政资金进行第三方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桃财函〔2024〕5号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，并承诺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

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  月   日









现场评价回执

预算支出名称：2023年度桃源县统计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
现场评价小组人员单位和姓名：恒信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常德分所
朱国珍、梅敏、郑想
	工作纪律
	执行情况

	    1.严格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相关规定，按照客观独立、公平公正、诚实守信的工作原则，不受任何干扰，独立、负责开展现场评价工作。
	√

	    2.以科学、诚实、客观、公正的态度，认真审核被评价单位提供的相关评价材料或现场实地情况，审慎、客观地提出评价意见，确保评价结果的真实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。
	√

	    3.秉公办事，不徇私情，不利用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，单独或与有关人员共同为被评价单位提供便利，不利用职权为个人或他人谋取利益。
	√

	    4.不以任何方式收取被评价单位的报酬、加班费、资金、津贴等；不参加被评价单位安排的宴请、公款旅游、庆典、公共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等，以及可能影响公正实施评价工作的其他活动；不索贿、受贿；不收受被评价单位赠送的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及其他福利品等；不在被评价单位报销任何费用；不向被评价单位提出任何与评价工作无关的要求。
	√

	5.严守保密纪律，应对执行评价工作中知悉的信息予以保密；不对外透露本次评价工作有关的全部信息（包括口头和书面）。
	√

	    6.按时出勤，不无故缺席、迟到和早退。
	√


说明：1.本表一式两份。
2.现场评价小组开展现场核查工作进点时，即将本表交给被评价单位。
3.现场评价工作结束后，被评价单位填写本表一式两份，其中一份盖章的电子版直接发送绩效评价组织部门，一份由被评价单位留存归档。
4.现场评价工作小组严守以上工作纪律的，则在执行情况栏填“是”；如存在违反工作纪律的情况，则在执行情况栏作出具体说明。
被评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